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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批准发布《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

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的通知

建标［２００１］１０１号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建设厅、计委（计经委），直辖市建委、计委（计经委），计划单列市建委、

计委：

根据国家计委《关于制订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的几点意见》（计标［１９８７］２３２３号）和建设部、国家计委
《关于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编制工作暂行办法》（［９０］建标字第５１９号）的要求，按照建设部《关于下达工程
建设标准编制计划的通知》（计财司［９４］建计年字第７０号）的安排，由建设部城市建设研究院编制的《城
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经有关部门会审，批准为全国统一标准予以发布，自

２００１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鉴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西部地区和一些中小城市在执行《标准》时，应根据当地

实际情况，适当简化辅助配套设施，但应满足生产作业安全和环境保护要求，尽量避免二次污染。《标

准》中所列投资估算指标为北京地区参考价格，各地在进行建设项目投资估算时，应根据当地价格水平

进行相应调整，严格控制工程造价。

本建设标准的管理及解释工作，由国家计委和建设部负责。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建 设 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二○○一年五月十五日



编 制 说 明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是受国家计委委托，由建设部组织建设部城市建

设研究院等单位编制的。

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贯彻节约土地、环境保护、节约能源、安全生产和国家有关生活垃圾处理行业

发展的技术政策。注重推动技术进步和提高投资效益，结合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设备国产化、标准

化和系列化的要求，对我国现有的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了近几年

来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的实践经验，对收集的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广泛

征求了各有关部门、单位及专家的意见，会同各有关部门审查定稿。

本建设标准共分九章：总则、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选址、填埋场主体工程与设备、配套工程、环境保

护与劳动保护、建设用地与建筑标准、运营管理与劳动定员、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本建设标准系初次编制，在施行过程中，请各单位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

之处，请将意见及时反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建 设 部

２００１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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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

化，加强国家对建设项目投资和建设的宏观管理，提高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的决策和规

划建设水平，合理确定和正确掌握建设标准，保护环境，推进技术进步，充分发挥投资效益，制定本建设

标准。

第二条 本建设标准是项目决策和合理确定项目建设水平的全国统一标准，是编制、评估、审批城

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重要依据，也是有关部门审查工程项目初步设计

和监督检查整个建设过程的依据。

第三条 本建设标准适用于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新建工程。改建、扩建工程可参照执行。

第四条 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处理工程项目的建设，必须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贯彻执行环境

保护、节约土地、劳动保护、安全卫生和节能等有关规定。

第五条 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处理工程项目的建设水平，应以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为

基础，并考虑城市经济建设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按不同城市、不同建设规模，合理确定，做到技术先进、经

济合理、安全可靠。

第六条 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处理工程项目的建设，应在城市总体规划和环境卫生专业规划的指导

下，统筹规划，近、远期结合，以近期为主。工程项目的建设规模、布局和选址应进行技术经济和环境论

证，综合比选。新建项目应与现有的垃圾收运及处理系统相协调，改建、扩建工程应充分利用原有设施。

第七条 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处理工程项目的建设，应采用成熟的、适用的先进技术、工艺、材料和设

备；对于采用新技术和设备，应经充分的技术经济论证后合理确定。

第八条 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处理工程项目的建设，应坚持专业化协作和社会化服务相结合的原则，

合理确定配套工程项目，提高运营管理水平，降低运营成本。

第九条 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处理工程项目的建设，除执行本建设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定额和指标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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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

第十条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主体是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场（以下简称“填

埋场”），填埋场建设，应根据城市的规模与特点，结合城市环境卫生专业规划，合理确定填埋场建设规模

和项目构成。中、小城市宜进行区域性规划，集中建设填埋场。

第十一条 填埋场的建设规模，应根据垃圾产生量、场址自然条件、地形地貌特征、服务年限及技

术、经济合理性等因素综合确定。填埋场建设规模分类和日处理能力分级宜符合下列规定：

一、填埋场建设规模分类：

Ⅰ类 总容量为１２００万ｍ３以上；

Ⅱ类 总容量为５００～１２００万ｍ３；

Ⅲ类 总容量为２００～５００万ｍ３；

Ⅳ类 总容量为１００～２００万ｍ３。
注：以上规模分类含下限值不含上限值。

二、填埋场建设规模日处理能力分级：

Ⅰ级 日处理量为１２００ｔ／ｄ以上；

Ⅱ级 日处理量为５００～１２００ｔ／ｄ；

Ⅲ级 日处理量为２００～５００ｔ／ｄ；

Ⅳ级 日处理量为２００ｔ／ｄ以下。
注：以上规模分级含下限值不含上限值。

第十二条 填埋场的合理使用年限，应在１０年以上，特殊情况下不应低于８年；且宜根据填埋场建
设的条件考虑分期建设。

第十三条 填埋场建设项目由填埋场主体工程与设备、配套工程和生产管理与生活服务设施等构

成。具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填埋场主体工程与设备主要包括：场区道路，场地平整，水土保持，防渗工程，坝体工程，洪雨水

及地下水导排，渗沥液收集、处理和排放，填埋气体导出、收集郸理或利用，计量设施，绿化隔离带，防飞

散设施，封场工程，监测井，填埋推铺、碾压设备，挖运土及消杀设备等。

二、配套工程主要包括：进场道路（码头）、机械维修、供配电、给排水、消防、通信、监测化验、加油、冲

洗和洒水等设施。

三、生产管理与生活服务设施主要包括办公、宿舍、食堂、浴室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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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选 址

第十四条 填埋场的选址，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环境卫生专业规划，以及现行国家标准《生活垃圾

填埋污染控制标准》（ＧＢ１６８８９）和《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ＣＪＪ１６）的要求。
第十五条 填埋场选址，应综合考虑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等条件对周围环境、

工程建设投资、运行成本和运输费用的影响，经过多方案比选后确定。

第十六条 填埋场选址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选址应由建设、规划、环保、环卫、设计、国土管理、水利、卫生防疫、地质勘察等有关部门参加。

二、场址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当地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和环境卫生专业规划的要求；
２环境保护的要求；
３应充分利用天然地形以增大填埋容量，使用年限应达到相关要求；
４交通方便，运距合理；
５征地费用较低，施工较方便；
６人口密度较低、土地利用价值较低；
７位于夏季主导风下风向，距人畜居栖点５００ｍ以外；
８远离水源，尽量设在地下水流向的下游地区。
三、选址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１场址初选。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区域地形、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资料确定多个候选场址；
２场址推荐。对候选场址进行踏勘，并通过对场地的地形、地貌、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植被、水文、

气象、交通运输、覆盖土源和人口分布等对比分析，征求当地政府意见，确定２个以上（含２个）的预选场
址；

３场址确定。对预选场址进行技术、经济和环境的综合比较，提出首选方案，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
（或选址报告），通过审查确定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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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填埋场主体工程与设备

第一节 填埋场主体工程

第十七条 填埋场场底基础处理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ＣＪＪ１６）
的要求，并应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和不小于２％的纵横坡度。

第十八条 填埋场场底必须进行防渗处理。场址的自然条件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城市生活垃圾卫

生填埋技术规范》（ＣＪＪ１６）要求时，可采用天然防渗方式；不具备天然防渗条件的，应采用人工防渗措施。
采用的人工合成材料高密度聚乙烯（ＨＤＰＥ）防渗膜的锚固平台高差不宜超过１０ｍ。

第十九条 填埋场底部应铺设渗沥液收集系统，包括导流层、导流盲沟、渗沥液收集管道、集水井

等。盲沟或管道以不小于２％的坡度坡向集水井。
渗沥液收集系统必须能承受渗沥液的腐蚀，并应在封场后仍保持有效。有条件时应设有反冲洗设

施。

第二十条 收集的渗沥液在处理前应先进入污水调节池，调节池应有足够容量。污水调节池奢量

应按多年逐月平均降雨量产生的渗沥液量以及渗沥液处理规模确定。

渗沥液处理应优先考虑排入城市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在不具备排入城市污水处理厂条件时，应建

设相应的污水处理设施。

第二十一条 填埋场应设置独立的洪雨水及地下水导排系统。洪雨水导排系统应满足雨污分流、

场外汇水和场内未作业区域的汇水直接排放的要求，尽量减少洪雨水侵入垃圾堆体，其排水能力应满足

防洪标准的要求。地下水导排系统应做到将未被污染的地下水导出，减少地下水侵入垃圾堆体和对防

渗层产生不良的顶托压力，其排水能力应与地下水产生量相匹配。

第二十二条 填埋场洪雨水导排系统的防洪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防洪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１）和
《城市防洪设计规范》（ＣＪＪ５０）的技术要求，不得低于该城市的防洪标准。

填埋场洪雨水导排系统的防洪标准应符合表１的要求。
填埋场洪雨水导排系统的防洪标准（重现期：年） 表１

防 洪

等 级
填埋场规模类型

防洪标准

设计 校核

Ⅲ Ⅰ类、Ⅱ类 ５０ １００

Ⅴ Ⅲ类、Ⅳ类 ２０ ５０

第二十三条 填埋场场内的运输道路应根据其功能、使用年限和交通运输量分为主要道路和辅助

道路，临时性道路和永久性道路。其布局应满足填埋作业、维护、管理、生活后勤和其他辅助工作的要

求。

道路设计标准应满足交通量、车载负荷及使用年限要求，场内道路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厂矿道路

设计规范》（ＧＢＪ２２）的要求。
第二十四条 填埋气体的导排、处理和利用措施应根据填埋场规模、生活垃圾成分、产气速率、产气

量和用途等确定。

填埋气体不利用时，应主动导出，并采取集中燃烧处理。

第二十五条 填埋场填埋作业区周围应设置防轻质垃圾飞散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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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填埋场应设置监测井。监测井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

标准》（ＧＢ１６８８９）的要求。
第二十七条 填埋场必须设置计量设施和车辆冲洗设施。

第二十八条 填埋场终场后应进行封场处理、土地再利用和生态恢复，填埋场稳定前，不应建设永

久性建筑物。

第二节 卫生填埋作业

第二十九条 卫生填埋应采用单元作业法，作业工序为卸车、推铺、压实、覆盖，并应编制科学合理

的填埋作业计划。

第三十条 填埋场作业区应设置和道路相连接的卸车平台。道路和卸车平台应满足运输量和车载

量的要求。

第三十一条 填埋作业过程中，随着垃圾堆体高程的变化，应根据需要在相应的高程上设置阶段性

的填埋气体导排设施。填埋气体导排设施宜采用垂直导气和水平导气相结合的系统。

第三节 卫生填埋工艺设备

第三十二条 填埋场主要工艺设备应根据日处理垃圾量和作业区、卸车平台的分布，可参照表２选
用。

填埋场工艺设备选用表（ｔ／ｄ） 表２

日处理规模 推土机 压实机 挖掘机 装载机

Ⅰ级 ２～３ ２～３ ２ ２～３

Ⅱ级 ２ ２ ２ ２

Ⅲ级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Ⅳ级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注：①卫生填埋机械使用率不得低于６５％。

②不使用压实机的，可两倍数量增配推土机。

第三十三条 覆盖土应按土量、运距和车辆能力配备运输车。

第三十四条 垃圾进场后需要进行二次倒运时，应实行封闭化运输，并应配备足够的作业机械和运

输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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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配 套 工 程

第三十五条 填埋场的配套工程应与主体工程相适应。其设备标准应能满足填埋场全天候安全作

业和不污染环境的要求。

第三十六条 Ⅰ、Ⅱ、Ⅲ类填埋场应设置监测室，配备垃圾、渗沥液、填埋气体、填埋场大气、地表水

和地下水等常规指标的化验分析仪器和监测设备。Ⅳ类以下的填埋场不宜设置监测室。

第三十七条 填埋场生产管理、生活服务区与填埋区的距离应符合安全防护要求，生产管理、生活

服务区与填埋区中间宜用绿化带隔离。

第三十八条 填埋场供电电源应由当地电网供给，供电宜采用三级负荷。电气设施应按照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５７）等有关规定设避雷接地装置。
第三十九条 填埋场应有可靠的供水水源和完善的供水设施。生活用水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ＧＢ５７４９）的要求。
第四十条 填埋场消防设施的设置应满足场区消防要求，消防设施应符合国家现行的防火规范要

求。

第四十一条 填埋场设备维修宜实行社会化服务，在不具备条件的地方，可配备相应的设备维修设

施。

第四十二条 填埋场的外部道路工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厂矿道路设计规范》（ＧＢＪ２２）的要求。
第四十三条 填埋场通信设施的设置，应满足各生产岗位之间的通信联络和对外通信的需要。

第四十四条 填埋场专用道路两侧及填埋场周边，应设置绿化隔离带，填埋场终场覆盖后应及时进

行生态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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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环境保护与劳动保护

第四十五条 填埋场的污染控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ＧＢ１６８８９）的要求。
第四十六条 填埋场污水的排放，应符合当地环保部门要求的排放标准。应对填埋气体进行定期

监测，填埋区不宜有封闭式建（构）筑物，建（构）筑物中的甲烷含量不得超过 １２５％（体积百分比）。必
须设有排风系统、自动安全报警系统和防爆措施。

填埋场臭气的排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ＧＢ１４５５４）的规定。
第四十七条 填埋场的环境质量，应根据国家现行标准《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环境监测技术标准》

（ＣＪ／Ｔ３０３７）定期进行监测和评价。应配置相应测试设备。
第四十八条 填埋场应有灭蝇、灭鼠、防尘和除臭措施。

第四十九条 填埋场的安全、卫生措施应符合《关于生产性建设工程项目职业安全监察的暂行规

定》、《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ＴＪ３６）、《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ＧＢ１２８０１）等国家现行标准和规定
中的有关要求。

第五十条 填埋场区内，必须设立醒目的安全标牌或标记。

第五十一条 填埋场内机电设备所产生的噪声，超过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ＧＢ１２３４８）规定时，应采取减震措施或隔音、防噪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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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建设用地与建筑标准

第五十二条 填埋场建设的总平面应按照功能分区布置；建设用地应遵守科学合理、节约用地的原

则，满足生产、办公、生活的需求。填埋场总占地一般要满足其使用寿命８～１０年以上；填埋区占地应达
到每平方米可填埋５～１０ｍ３以上垃圾。

第五十三条 填埋场建筑标准，应贯彻安全实用、经济合理、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填埋场规模、服

务年限、建筑物用途、建筑场地条件等需要而确定。

第五十四条 填埋场构筑物与附属建筑物应按工艺要求与使用年限，结合当地条件选择相应的结

构形式。

第五十五条 填埋场的生产管理、生产辅助设施建筑在满足使用功能和安全的条件下，宜集中布

置。各级填埋场附属建筑面积指标不宜超过表３所列指标。
各级填埋场附属建筑面积指标（ｍ２） 表３

日处理规模 生产管理用房 辅助设施用房

Ⅰ级 １２００～２５００ ２００～６００

Ⅱ级 ４００～１８００ １００～５００

Ⅲ级 ３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２００

Ⅳ级 ３００～７００ １００～２００

注：①生产管理用房包括：行政办公、机修车间、计量间、门房、加油站、车库、化验室、变配电房等。

②辅助设施用房包括：食堂、浴室、值班宿舍等。

③填埋作业为两班制，有独立污水处理厂的取上限；填埋作业为单班制，又未设污水处理厂的取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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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运营管理与劳动定员

第五十六条 填埋场运营机构的设置应以精干高效和有利于生产经营为原则，做到分工合理，职责

分明。

劳动定员应按照定岗定员的原则，根据项目的工艺特点、技术水平、自动控制水平和经营管理的要

求，合理确定。

第五十七条 填埋场工作制度，宜采用一至二班制。

第五十八条 填埋场劳动定员可分为生产人员、辅助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各级填埋场的劳动定

员可参照表４选用。辅助生产人员可根据当地的社会化协作条件，逐步由社会化服务系统解决。
填埋场劳动定员（人） 表４

日处理规模 劳动定员

Ⅰ级 按比例增加

Ⅱ级 ５０～７０

Ⅲ级 ３０～５０

Ⅳ级 ＜３０

注：填埋作业为两班制，有独立污水处理厂的取上限；填埋作业为单班制，又未设污水处理厂的取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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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第五十九条 新建填埋处理工程项目的投资应按国家现行的有关规定编制。评估或审批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投资估算时，可参照本章所列指标，但应根据工程实际内容及价格变化的情况，按照动态

管理的原则进行调整后使用。

第六十条 新建填埋处理工程项目每立方米库容投资估算指标可参照表５采用。
填埋场投资估算指标（元／ｍ３） 表５

填埋场特征 投资估算指标

采用人工衬层防渗的填埋场 １６～２６

未采用人工衬层防渗的填埋场 １１～２１

注：①在降水量较大的地区如南方地区建设填埋场，其渗沥液处理规模较大，填埋场投资估算指标宜取上限。

②在填埋场场址状况相近的条件下，日处理规模较大的填埋场，填埋场投资估算指标较高。

③填埋场征地费未计入。表中投资估算指标按２０００年北京市工料及费率标准计算。

第六十一条 新建填埋处理工程项目分项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可参照表６控制。
分项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 表６

项 目 比 例

清理场地

进场道路

垃圾坝

雨污分流排导系统

覆盖土存放

环境监测设施

防渗系统

渗沥液收集系统

渗沥液处理

化验设备

填埋机具

生产管理用房及其他辅助设施

设计、勘察、工程准备等

２０～４５

２５～５０

１０～２０

１０～２０

注：①不采用人工衬层；垃圾渗沥液产生量少；不单独进行渗沥液处理或只需进行简易处理的填埋场清理场地、进场道路、垃圾坝、

雨污分流排导系统、覆盖土存放、环境监测设施部分投资比例为较高限。

②采用人工衬层；垃圾渗沥液产生量较多并设渗沥液处理厂的填埋场防渗系统、渗沥液收集系统、渗沥液处理部分投资比例为较

高限。

③小型填埋场化验设备和填埋机具部分投资比例为较高限。

④小型填埋场生产管理用房及其他辅助设施和设计、勘察、工程准备等部分投资比例为较高限。

⑤本指标中未包括填埋场用地的土地、青苗等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第六十二条 各类填埋场建设工期可按表７所列指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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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埋场建设工期（月） 表７

建 设 规 模
建 设 工 期

天然防渗 人工防渗

Ⅰ类 １２～２１ —

Ⅱ类 ９～１５ １２～２１

Ⅲ类 ６～１２ ９～１５

Ⅳ类 ６ ６～９

注：①表中所列工期以破土动工起计，不包括非正常停工。

②表中人工防渗系采用人工衬层材料。

③Ⅰ类填埋场宜分期建设。

第六十三条 新建填埋场能耗指标可按下列指标控制：

填埋作业机械的燃料消耗汽油（柴油）应小于０５ｋｇ／ｍ３。
渗沥液排导、处理过程中每吨污水的电耗应小于３５～５０ｋＷ·ｈ。
第六十四条 新建填埋场运行费用（元／ｔ填埋量）可按表８所列指标控制。

运行费用指标（元／ｔ填埋量） 表８

种 类
运行费用分项

不设独立污水处理设施或

污水三级以下排放标准

进行污水处理并达

二级排放标准

填埋场气体排导设施

临时道路

覆盖材料

其他维护工程

工资福利

维修费

能耗

其他材料

１５～３５ ２０～４５

注：①表中所列费用不含折旧费。

②表中污水排放标准采用现行国家标准《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污染控制标准》（ＧＢ１６８８９）。

第六十五条 填埋处理工程项目应按国家现行的有关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的规定进行经

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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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

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条 文 说 明



前 言

受国家计委委托，由建设部组织建设部城市建设研究院等单位编制的《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

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经建设部、国家计委 ２００１年 ５月 １５日以建标［２００１］１０１号文批准为全国统一标
准，发布全国施行。

为了使有关部门和咨询、设计、科研、建设单位的有关人员在使用本建设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

条文的规定，现将《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条文说明》予以印发，供国内各有关部

门和单位参考。不得翻印。

２００１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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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直接关系到城市人民生活与环境保护。本建设标准是在

国家有关基本建设方针、政策、法令指导下，总结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经验，特

别是近几年来的建设经验，并考虑今后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建设发展需要而编制的，本建设

标准编制目的在于推动技术进步、提高投资效益与社会效益，为项目决策和建设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第二条 建设标准是依据有关规定由国家建设和计划主管部门审批发布的为项目决策和合理确定

建设水平服务的全国统一标准，是工程项目决策和建设中有关政策、技术、经济的综合性宏观要求的文

件。对建设项目在技术、经济、管理上起宏观调控作用，具有一定的政策性和实用性。本建设标准内容

的规定为强制性与指导性相结合，对涉及建设原则、贯彻国家经济建设的有关方针、行业发展与产业政

策和有关合理利用资源、能源、土地以及环境保护、职业安全卫生等方面的规定，以强制性为主。在项目

决策和建设中，有关各方应认真贯彻执行。对涉及建设规模、项目构成、工艺装备、配套工程、建筑标准

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等方面的规定，以指导性为主，由投资者、业主自主决策，有关各方可在项目决策和

建设中结合具体情况执行。建设标准的作用是为项目的决策等建设前期工作提供所遵循的原则，为建

设实施提供监督检查的尺度。

第三条 本建设标准主要适用于新建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改、扩建的城市生活

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因受到既有条件的限制，一时可能达不到本建设标准的规定，但技术装备

水平、环境保护、基建投资等指标应符合本建设标准的规定。

第四条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的建设占用土地量较大，作为环境保护项目，同时又容易

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并对周围环境造成较大影响。因此，填埋场建设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和法规。

第五条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建设应适合我国国情，应以我国的技术经济水平为基础，

并考虑今后城市发展与科学技术发展需要。我国幅员辽阔，地区经济水平差异很大，因此要区别不同城

市、不同建设规模，合理确定建设水平。技术上应当是先进的、可行的、安全可靠的，并能适应当地的经

济条件。

第六条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建设必须符合城市总体规划，满足人们对环境的要求。

应统一规划，分期实施。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是城市基础设施，既要满足城市近期需要，又要考虑远期发展的经

济合理性，要近、远期结合并为将来发展留有余地。本条提出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建设规划

与布局应与城市总体规划相适应，就是要求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建设应当适应城市发展需

要进行。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建设应作多方案比较，进行技术经济论证，综合比选。根据筹资能

力，分期、分段实施；从发挥效益出发，控制初期工程规模和投资。

第七条 本条强调如采用国外先进工艺与技术设备，要符合我国国情，有利于提高城市生活垃圾卫

生填埋处理工程的工艺技术水平，促进我国环境卫生事业的提高与发展。对引进国外的技术和设备，必

须满足先进、成熟、可靠的基本条件，并进行细致的技术经济论证。

第八条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应充分利用当地有可能提供的协作条件，合理确定项目

的内容，不搞大而全，小而全。

第九条 本条阐明本建设标准与国家现行有关技术标准与规范的关系。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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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程项目建设涉及面广、专业多，本建设标准仅从加强项目建设的宏观管理和影响合理确定建设水

平、投资效益的主要方面作出必要的规定。在本建设标准编制过程中，国家已经颁布或将要颁布一系列

规范和标准，本建设标准在有关条文中，对执行这些标准和规范都做了相应的规定。随着标准化工作的

进展将有更多的标准、规范、定额、指标陆续发布，故本条做了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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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

第十条 本条是关于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规模与数量的规定。城市生活垃圾卫生

填埋处理工程项目主体是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场（以下简称“填埋场”），本建设标准未包括城市

生活垃圾运输、转运和其他处理工程。填埋场建设地点、规模及数量要能满足城市环境卫生专业规划的

要求。填埋场的建设规模与城市规模和城市特点有关。对于中、小城市分布密集的地区，人口也比较密

集，每个城市面积都不大，填埋场选址困难，分散建设各自的填埋场必然带来更大污染的可能性，因此提

倡进行区域性规划和建设；对于特大、大城市来说，城市面积很大，生活垃圾产量很高，可分区建设填埋

场。

第十一条 本条对填埋场建设规模的日处理规模和总容量做了定量规定，两者要达到有机结合，日

处理规模较小所建填埋场总容量太大和日处理规模较大所建填埋场总容量太小均会造成建设投资的浪

费。

第十二条 本条对填埋场的使用年限作了硬性规定，使用年限应大于１０年，特殊情况下不得小于
８年，以便发挥投资的规模效益。为了减少初期投资，根据实际条件，将填埋场库区工程分期建设，避免
投资的浪费。

第十三条 本条明确规定建设项目的构成和建设内容，是为避免漏建或多列工程项目致使填埋场

无法运行或人为造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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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选 址

第十四条 填埋场作为城市生活垃圾消纳场地，直接为城市服务，因此，填埋场选址要符合城市总

体规划和环境卫生专业规划要求。

现行国家标准《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ＧＢ１６８８９）和《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ＣＪＪ
１６）中均对填埋场选址做了具体规定，填埋场选址要满足其有关要求。

第十五条 填埋场的选址与众多因素有关，主要遵循两条原则：一是从防止污染角度考虑的安全原

则；二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的经济合理原则。必须综合考虑场址的地形、地貌、水文与工程地质条件、对居

民及周围环境的影响、交通运输、覆盖土源等因素。水文与工程地质条件较好的填埋场，既能降低环境

污染，又能减少工程建设投资。

第十六条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填埋场建设数量增长较快，大多数城市非常重视填埋场的选址，

为填埋场的建设和运营打下良好的基础；但目前还存在不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选址的现象，造成基建投

资过大，甚至出现严重的二次污染。因此本条对参加选址人员、场址要求以及选址步骤进行了规定，在

选址时要严格执行。填埋场选址步骤中的各阶段要以文字报告形式备案，并作为工程竣工验收的重要

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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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填埋场主体工程与设备

第一节 填埋场主体工程

第十七条 根据国家现行标准《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ＣＪＪ１６）要求，填埋场场底要结合
实际地形、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采取适当的工程措施，以满足地基承载力和渗沥液导排的要求。

第十八条 天然防渗是指所选的填埋场场底土层渗透系数和厚度能满足防渗要求。填埋场场底防

渗在场址选择时就应考虑，应尽量选择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能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城市生活垃圾卫

生填埋技术规范》（ＣＪＪ１６）中自然防渗条件的场址。
在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达不到国家现行标准《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ＣＪＪ１６）要求

时，应采取工程措施，如铺设高密度聚乙烯防渗膜等人工防渗材料等，以防止渗沥液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第十九条 渗沥液渗入到填埋场底部后，通常通过防渗层之上的砂石导流层汇集到底部的碎石导

流盲沟，再流入集水井（平地填埋）或通过管道以重力流形式直接流入污水调节池（山地填埋）。渗沥液

收集盲沟和管道的坡度大于或等于２％，以便于污水收集。
由于填埋场垃圾渗沥液是高浓度的有机废水，具有一定的腐蚀性，因此渗沥液收集系统所用材料要

具有抗腐蚀性，并能满足填埋场封场后渗沥液收集处理系统继续运行的需要。

填埋场封场后，渗沥液收集处理系统仍要继续维护和运行，并对水质进行监测，直到符合环保要求

后，才能停止运行。

反冲洗设施是用来对渗沥液收集管进行清洗的装置，渗沥液收集管的定期冲洗，可以促进渗沥液收

集系统长期有效运行。

第二十条 本条规定了渗沥液在处理前应先进入污水调节池。设置污水调节池的目的是调节渗沥

液的水质和水量。

垃圾渗沥液是高浓度有机污水，处理难度大。单独建立渗沥液处理站，单位投资较大，处理成本较

高。因此，渗沥液处理应优先考虑与城市污水处理相结合。在不具备排入城市污水处理厂条件时，要根

据环保部门要求的排放标准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填埋场渗沥液与降水有着一定关系，由于受填埋场防渗和覆盖的影响，填埋场渗沥液的产生存在一

定的滞后性，根据国内外填埋场运行经验和设计经验，填埋场渗沥液调节池容量计算步骤如下：首先根

据多年（通常为２０年）逐月平均降雨量计算出每个月的渗沥液产生量；然后扣除当月的处理量；最后计
算出最大累积余量，该最大累积余量即为调节池最低调节容量。

第二十一条 雨、污分流是填埋场建设的一条重要原则。填埋场产生的渗沥液主要是由于直接降

水和周围汇水进入填埋场垃圾堆体而产生的。为减少垃圾渗沥液，填埋场周围要根据需要建设截洪沟

截除场区周围汇水，同时在填埋作业过程中对垃圾填埋堆体进行有效覆盖，减少雨水的直接入深量。场

底地下水或裂隙水应导出，以免对防渗层产生不利影响，避免地下水侵入垃圾体。

第二十二条 洪雨水导排系统防洪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防洪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１）和《城市防洪工程
设计规范》（ＣＪＪ５０）有关条文要求，并结合填埋场分类确定防洪标准。

第二十三条 填埋场场内道路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厂矿道路设计规范》（ＧＢＪ２２）露天矿山道路三级
以上标准设计，场内主要道路一般为永久性道路，路面可采用高级路面；辅助道路一般为半永久性（阶段

性）道路可采用次高级路面；填埋区内临时道路采用中级或低级路面。路面宽度根据运输车辆计算确

定，一般６～８ｍ。
第二十四条 垃圾填埋气体主要成分为甲烷，据国内外的测试，填埋气体中的甲烷含量一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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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７０％。这种气体不仅是影响环境的温室气体，而且是易燃易爆气体。填埋气体与空气混合，甲烷
浓度达到５％～１５％之间时遇火即会爆炸，国内外由于填埋气体的聚集和迁移引起的爆炸和火灾事故
时有发生，因此填埋气体对周围的安全始终存在着威胁，必须对填埋气体进行有效地控制。

填埋气体的热值很高，对其进行合理的利用既能取得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又能获得一定的经

济效益。填埋气体经过收集、储存和净化后其利用方式主要有气体发电、提供燃气、供热等。

由于填埋气体是很强的温室气体，其温室效应约是二氧化碳的１００倍，因此填埋气体即使不利用，
也应尽可能导出，集中燃烧处理。

第二十五条 设置防轻质垃圾飞散设施，是防止塑料薄膜、废纸等轻质物质到处飞散，污染环境。

第二十六条 监测井是对填埋场周围地下水进行监测的设施，监测数据直接反映出填埋场对地下

水污染程度。

第二十七条 设置计量检查设施，是对进场垃圾进行计量和对进场垃圾种类的检查。垃圾运输车

辆的驾驶员必须对所运垃圾进行申报，说明垃圾成分，当管理人员产生怀疑时，可对其进行检查。垃圾

运输车辆卸车后离场前，必须对轮胎进行清洗，避免对城市道路造成污染。

第二十八条 填埋场终场后直到最终稳定（生物稳定和物理稳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此间仍将

产生渗沥液和填埋气体。因此为保证安全不宜在填埋场地建设永久建（构）筑物。

第二节 卫生填埋作业

第二十九条 按照国家现行标准《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ＣＪＪ１６）的要求作业，可以提高
作业效率，达到较高的压实密度，延长填埋场使用寿命。同时，科学合理的作业规划可以减少作业暴露

面，减少渗沥液产生量，有效地控制对环境的污染。

第三十条 为保证填埋场全天候运行，需设置卸车平台。在雨季填埋作业时，垃圾运输车不能直接

进入垃圾填埋作业面，可在卸车平台卸车，从而保证了填埋场的正常运行。

第三十一条 填埋气体导排设施的设置可使填埋气体有序迁移，减少填埋场发生爆炸和火灾的可

能性。

第三节 卫生填埋工艺设备

第三十二条 填埋场作业机械的配备要根据作业机械的能力和工程实际需要设置，并考虑一定的

机械使用率和完好率。垃圾推铺、压实机械的合理工作范围不宜超过６０ｍ。
第三十三条 垃圾填埋工艺要求，经压实的垃圾要进行日覆盖，填埋作业单元完成后要进行中间覆

盖，达到最终填埋标高后进行终场覆盖。由于覆盖材料的不同所配备的车辆及数量也不同，因此，在配

备运输车辆时，应根据覆盖材料、覆盖方式、运输距离、垃圾填埋量等因素确定。

第三十四条 在垃圾运输车不能进入填埋区或其他情况下，需要在场区内进行二次倒运。在这种

情况下要根据垃圾倒运量配备相应的作业机械和运输车辆，并要求防止倒运过程中的二次污染。

０２



第五章 配 套 工 程

第三十五条 本条是关于填埋场配套工程设置的规定。填埋场配套工程主要包括与主体工程规模

相应的生产管理区、作业区管理用房、场外道路以及供电、供水、计量、环境监测、消防、绿化、设备维修、

通信等相关设施。

第三十六条 Ⅳ类以下的填埋场由于规模小不宜设置环境检测室，其检测活动可由当地环境监测

部门负责。

第三十七条 本条是关于填埋场的设置位置及有关要求的规定。

填埋场管理区是填埋场的行政管理、经营决策、指挥调度、机械设备维修、后勤生活服务等活动的中

心与主要基地，应符合安全防护要求，尽量设置在上风向，以不受填埋气体、气味和蝇、鼠影响为原则。

在填埋区与管理区之间应有足够的绿化带隔离，尽量减少填埋区对管理区的环境影响。

第三十八条 填埋场供电电源尽量由当地接入。考虑到填埋场特点，供电等级不宜太高，采用三级

负荷即可。此外，为保证各电气设施运行安全、有效，各电气设施均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

规范》（ＧＢ５００５７）设置避雷接地装置。
第三十九条 本条文是关于填埋场供水设施的规定。填埋场供水水源从城市供水管网接入为宜，

如因填埋场所处地域难以与城市供水管网相接，则需建设有效的供水系统，并配置相应的供水设施。

第四十条 本条是关于填埋场消防设施的规定。生产管理区建（构）筑物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Ｊ１６）执行，灭火器按《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ＧＢＪ１４０）配置。填埋作业区需配备
洒水车及消防用砂土，以备应急。

填埋场应配备填埋气体测定仪和自动报警设施，并定期对填埋场及周围进行甲烷浓度监测。

应对作业人员加强消防知识教育和训练，严禁将火种带入填埋场。

第四十一条 本条是关于填埋场机械设备维护维修设施设置的规定。填埋场的机械设备维护维修

应充分利用社会化服务设施，不搞大而全，小而全。在没有条件的地方，应有完善的维护维修设施，机修

车间要便于推土机、装载机等大型设备进出。配备的主要维修设备有电焊机、气焊设备、铣床、钻床、车

床、刨床、吊车等。

第四十二条 本条是关于填埋场外部道路工程的规定。场外道路是指填埋场区至城市道路或公路

的道路，在选线时应避开居民点和村庄，以免引起人们的不满。

第四十三条 本条是关于填埋场通信设施的规定。填埋场因距城镇较远，填埋作业区又与行政、生

活管理区有一定距离，故填埋场的对外联系及各作业区（岗位）相互之间的通信联系极为重要。因此，场

内通信可通过配备无线对讲机等方式解决，与外界联系需架设电话通信线路。

第四十四条 本条是关于填埋场绿化的规定。为减少填埋场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应加强绿化。绿

化范围主要包括填埋作业区周围、封场区域、场外道路两侧等。

绿化隔离带可种植易于生长的高大乔木，并与灌木相间布置，以减少对道路沿途和填埋场周围的居

民点的环境污染。终场绿化可选用易于生长的浅根树种、灌木和草本作物等。

１２



第六章 环境保护与劳动保护

第四十五条 填埋场是消纳城市生活垃圾的场所，是环境保护工程项目，填埋场运行过程中产生的

污染物处理和排放标准，要严格按照现行国家标准《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污染控制标准》（ＧＢ１６８８９）执行，
尽量避免产生二次污染。

第四十六条 渗沥液的排放标准应由地方环保部门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污染控

制标准》（ＧＢ１６８８９）、周围水体类别和排放方式确定。
１９９３年国家环保局颁布了国家标准《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ＧＢ１４５５４），而在《生活垃圾填埋场环境

监测技术标准》（ＣＪ／Ｔ３０３７）中没有这部分内容，故补充此要求。
第四十七条 为掌握填埋场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填埋场及四周要进行环境质量检测，检测项目、内

容、位置、频率以及检测方法在国家现行标准《生活垃圾填埋场环境监测技术标准》（ＣＪ／Ｔ３０３７）中均有
规定，应该严格执行。

第四十八条 填埋场是蚊蝇和老鼠孳生的重要场所，在填埋作业过程中，应该减少垃圾暴露时间，

及时覆盖，并定时进行消杀。填埋场道路应定期清扫和洒水，以保证填埋场的清洁。

第四十九条 《关于生产性建设工程项目职业安全监察的暂行规定》（劳字［１９８８］４８号）是原劳动部
进行规范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安全、卫生部分的编制格式和进行锅炉等安全设备验收的依据，要求较细，

是各项工程设计和建设应执行的规定。国家现行标准《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ＴＪ３６）对厂内作业区
的卫生指标作出了具体规定，是设计的依据。现行国家标准《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ＧＢ１２８０１）是作
业工作安全卫生的总则。上述三项标准是安全卫生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第五十条 针对填埋场沼气有起火、爆炸危险，应设置防火标牌；车辆出入应设置行车安全标牌和

限速标牌；配电室应设置高压警示标牌等。

第五十一条 填埋场内的噪声主要来自填埋作业机械如：垃圾压实机、推土机、挖掘机等，在购置

时，尽量选用噪声符合有关标准的机械设备。填埋作业机械所产生的噪声，超过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

业厂界噪声标准》（ＧＢ１２３４８）规定时，应采取减震措施或隔音、防噪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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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建设用地与建筑标准

第五十二条 填埋场总平面布置要根据功能的不同分区布置，但各功能区之间要便于满足填埋作

业需要，容易协调。填埋场在满足生产、办公、生活的需求和防护距离的情况下，尽量集中布置，节约土

地。填埋场场地由于地形条件的差异，以及填埋场的服务范围和垃圾特性的变化，很难统一计算出建设

用地指标，总体上要求填埋场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规划所确定的范围内，一般要满足其使用寿命８～１０
年以上，以便获得较好的投资效益；此外根据国内外填埋场的实践经验，填埋区一般要求每平方米占地

可消纳５～１０ｍ３垃圾或更多。在填埋区占地面积相同的条件下，填埋堆体高，填埋区每平方米占地填埋
垃圾就多。例如，北京市阿苏卫生活垃圾填埋场（一期）填埋区占地２６万 ｍ２，填埋堆体设计高度约４５ｍ
（其中地上高度约４０ｍ），填埋容积６１３万ｍ３，填埋区每平方米占地消纳２３６ｍ３垃圾。

第五十三条 本条是关于建筑物建筑标准确定的原则。填埋场建筑物的建筑标准，在满足使用年

限和使用功能的条件下，要安全实用，经济合理，没有必要一味的追求高标准，造成投资浪费。

第五十四条 本条是关于建（构）筑物结构形式的要求。填埋场构筑物一般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或

砖混结构，附属建筑物宜采用砖混结构。

第五十五条 目前国内各种类型填埋场的生产管理用房和生活服务设施用房的建筑面积差别很

大，即使是相同类型的填埋场，由于作业时间的长短不同，建设内容不同，建筑面积亦不同。本标准表３
的填埋场附属建筑面积指标是在国内正常运行的填埋场附属建筑面积统计数据进行统计并进行整理得

出的，各级填埋场附属建筑面积，不宜超过该指标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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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运营管理与劳动定员

第五十六条 本条是关于填埋场运营机构设置的原则。我国的填埋场目前大多为事业单位，随着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确立，填埋场运营企业化将会逐步推进；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水平的

提高，填埋场作业的机械化水平也会逐步提高。这些都会促使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显著提高。各地应

结合实际条件和未来改革要求，合理确定填埋场的运营管理体制和劳动定员。

第五十七条 填埋场工作制度的设置与垃圾收运时间密切相关，并与垃圾收运相配套。目前大多

数城市填埋场实行一班制或二班制。

第五十八条 目前，受技术经济水平及管理体制等因素的影响，与发达国家填埋场工作人员数量相

比，国内同类填埋场的工作人员数量普遍偏高（见附表１）。本标准表４是在国内现有填埋场工作人员
数量统计分析基础上，本着提高效率、着眼改革、推进技术进步的基本精神，根据填埋场各岗位的需要并

结合目前的技术管理水平和条件制定的。总体上这一定员水平相对国内现有填埋场工作人员数量要低

２０％左右，各地确定填埋场劳动定员时可参照本标准表４选用，并根据当地实际条件和需要酌情调整。
典型填埋场工作人员数量调查 附表１

序号 填埋场名称
日处理规模

（ｔ／ｄ）

处理规

模级别

人员数

（人）

１ 深圳市下坪固体废弃物填埋场 １８００ Ⅰ级 ７７

２ 北京市阿苏卫生活垃圾填埋场 １５００ Ⅰ级 ８２

３ 杭州市天子岭垃圾填埋场 １５００ Ⅰ级 ２１５

４ 北京市北神树生活垃圾填埋场 ９８０ Ⅱ级 ７２

５ 苏州市七子山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５００～８００ Ⅱ级 ７４

６ 广西北海市白水塘生活垃圾填埋场 ２００～３００ Ⅲ级 ３２

７ 四川绵阳市楼房村生活垃圾填埋场 ３００～４００ Ⅲ级 ３６

注：表中序号５、６、７的人数未含污水处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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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第五十九条 本条是关于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处理工程项目投资控制原则。填埋场建设投资估算应

在首先满足国家现行标准《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ＧＢ１６８８９）和《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
范》（ＣＪＪ１７）有关技术要求的基础上，按照国家现行的编制投资估算的有关规定，根据具体工程量和当地
实际定额水平确定。

第六十条 本章所列的估算指标是评估和审批新建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的投资估算的参考

依据。在具体评估填埋处理工程项目时，应结合工程的实际情况，按照动态管理的原则，进行调整后采

用。新建填埋场的投资估算应按国家现行的有关规定编制。

填埋场的建设投资受填埋场占地面积、日处理规模、防渗方式、场地条件以及填埋场渗沥液处理状

况等多因素影响。同等规模不同类型的填埋场，主要工程量的性质和大小会出现很大的差异，就是同一

类型的填埋场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条件下工程量也会差别很大。一般的讲，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

于需要采用大面积水平防渗的山谷型填埋场，投资估算指标较高；对于不需采用人工防渗的平原地区填

埋场，投资估算指标较低；对于降雨量较低的地区（例如我国北方等地区年降水量小于７００～８００ｍｍ）投
资估算指标较低；对于垃圾渗沥液处理要求达到一级排放限值［《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ＧＢ
１６８８９）］或达到三级排放限值而且需要铺设较长管网才能进入城市污水管网的填埋场，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适当增加估算指标；对于不需采用人工防渗的填埋场且降雨量较低的地区（例如我国北方等地区）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降低估算指标。

现有典型填埋场投资的调查数据表明（见附表２），对于采用人工衬层的填埋场，填埋场容积投资为
８７９～２２７７元／ｍ３，平原地区和降水量少的地区填埋场每立方米容积投资较低，山谷型和降水量多的地
区填埋场每立方米容积投资较高；对于未采用人工衬层的填埋场，填埋场容积投资为 ６５～１８１５元／
ｍ３，道路工程量小和降水量少的地区填埋场每立方米容积投资较低，道路工程量大和降水量多的地区
填埋场每立方米容积投资较高。本标准表５中填埋场投资估算指标是在目前填埋场投资水平基础上，
并考虑未来５～１０年填埋场技术发展趋势而确定的。本标准表５按２０００年北京的工料预算价格及费
率标准计算的，由于各地建设条件的差异和工程本身的变化，本指标很难全部反映实际情况，仅作为计

算投资估算的参考指标，各地使用时根据当地现行价调整。由于填埋场占用土地费用各地区差异较大，

在本标准表５的估算指标中未包括填埋场用地的土地、青苗等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典型填埋场投资指标调查 附表２

垃圾场名称
处理

规模

总容量

（万ｍ３）

建设

费用

（万元）

单位

投资

（元／ｍ３）

建成

时间
备注

杭州市天子岭垃圾填埋场 Ⅰ级 ６００ ３９００ ６５０ １９９１ Ｗ，Ｔ

苏州市七子山生活垃圾填埋场 Ⅱ级 ４７０ ３２７０ ６９６ １９９３ Ｗ，Ｔ

福建漳州市九龙岭生活垃圾填埋场 Ⅲ级 １３４ ２４３２２ １８１５ ２０００ Ｗ，Ｔ

河南南阳市生活垃圾填埋场 Ⅲ级 １１４６ ８００ ６９８ ２０００ Ｗ

福建永安市仙峰岭生活垃圾填埋场 Ⅲ级 １００８ １０７４ １０６５ ２０００ Ｗ，Ｔ

深圳市下坪生活垃圾填埋场（一期） Ⅰ级 １４９３ ３４０００ ２２７７ １９９７ Ｌ，Ｔ

北京市阿苏卫生活垃圾填埋场（一期） Ⅰ级 ６１３ ５３８７ ８７９ １９９４ Ｌ，Ｔ

河北保定市西康庄生活垃圾填埋场 Ⅱ级 ３０６ ６１１１５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０ Ｌ

广西北海市白水塘生活垃圾填埋场 Ⅲ级 ３２３ ４０００ １２４ １９９８ Ｌ，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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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Ｌ—采用人工衬层，Ｗ—未采用人工衬层，Ｔ—填埋场建有垃圾渗沥液处理厂。

②表中投资价采用当时、当地价。

③表中建设费用未包括征地费用。

第六十一条 填埋场工程建设内容主要由清理场地、进场道路、垃圾坝、雨污分流排导系统、覆盖土

存放、环境监测设施、防渗系统、渗沥液收集系统、渗沥液处理、化验设备、填埋机具、生产管理用房及其

他辅助设施以及设计、勘察、工程准备等部分组成。各部分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对于不同填埋场会存在

较大差异，本标准表６是在目前我国填埋场投资的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填埋场技术要求，并考
虑未来５～１０年填埋场技术发展趋势而确定的；可作为评估填埋场投资构成的参考依据。

第六十二条 本标准表７是根据填埋场建设工程量的大小所提出的建设工期控制指标。填埋场建
设工期还与建设资金落实计划、施工条件等因素有关，在确定填埋场建设工期时，应根据项目的实际条

件，合理确定建设工期，防止建设工期拖延，增加工程投资。

第六十三条 填埋场的能耗主要是填埋作业机械的燃料动力消耗和渗沥液排导、处理过程中的电

耗。填埋场的油耗指标主要限制垃圾填埋场填埋作业效率；垃圾填埋过程中的燃料动力（汽油、柴油）消

耗应小于０５ｋｇ／ｍ３填埋量（压实后）；渗沥液排导、处理过程中的电耗指标主要控制垃圾渗沥液的处理
效率。渗沥液排导、处理过程中的电耗小于３５～５ｋＷ·ｈ／ｔ污水。

第六十四条 本标准表８是新建填埋场运行费用指标，是根据现有的填埋场实际运行费用经验总
结并适当考虑填埋场运行管理水平和标准将逐步提高的基础上拟订的。

第六十五条 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是项目可行性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它是项目决策前

可行性研究过程中，采用现代分析方法，对拟建项目计算期（包括建设期和生产期）内投入和产出诸多经

济因素进行调查、预测、研究、计算和论证，比选推荐最佳方案，作为项目决策的重要依据。经济评价在

填埋场项目建设的应用，是近几年才开展起来的，还缺乏系统的经验，目前，我国还没有普遍实行垃圾处

理收费，已开始垃圾处理收费的地区也没有达到处理成本的要求，因此，填埋场项目建设的效益主要表

现为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可以通过垃圾处理收费，以维持填埋场自身运行为基本目标，对项目作出

财务评价和国民经济角度评价。经济评价方法应按国家现行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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